推動「桃園縣認養環境行動計畫」參考資料

一、認養團體負責之任務：

（一）自行經常巡檢及清理責任區或周邊環境清潔。

（二）在「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（Ecolife）」網站建立部落格並定期建立巡檢日誌及清理日誌。

（三）環境綠美化維護。

（四）宣導落實環境整潔維護。

二、任務執行方式：

（1） 自行經常巡檢及清理責任區或周邊環境清潔：訂定清潔維護計畫據以執行，其執行內容如下：

1. 巡檢及清潔責任區範圍：認養團體所在地其周邊至少50公尺之範圍(註：範圍內之騎樓、人行道、防火巷及街道等均應維護)及其他認養區域。

2. 巡檢及清潔頻率：每週巡檢及清掃次數。

3. 巡檢及清潔方式：認養團體人員自行或委外巡檢及清理。

4. 巡檢及清潔內容：

(1)環境清潔及雜物整理。

(2)店門口資源回收桶整潔維護。

(3)資源回收物分類、放置整齊。

(4)招牌、布告欄清潔維護。

(5)街道清掃（含巷內、騎樓、天橋及人行道等）。

(6)路樹基座草皮及路旁盆栽雜物清除。

(7)水溝蓋及水溝雜物（煙蒂、紙屑、樹葉）清除。

(8)廢棄木頭、鐵條等雜物之清理。

(9)騎樓及道路之機車排放整理。

(10)違規廣告物清除。

(11)積水容器清除。

(12)狗便清除。

(13)海岸環境清潔維護。

(14)溪岸環境清潔維護。

(15)山林步道環境清潔維護。
(16)公廁環境清潔維護。

(17)其他設施之環境清潔維護。
5.垃圾清運處理：

(1)垃圾收集後依一般垃圾、資源垃圾與巨大垃圾進行分類。

(2)一般垃圾及資源垃圾配合當地清潔隊或委外清運。

(3)巨大垃圾則聯絡當地清潔隊另案處理。

（2） 加入Ecolife網站：

1.由環保局或各鄉(鎮、市)公所輔導在Ecolife網站建立部落格及巡檢路線，並加入環保局或各鄉鎮市公所下線或結盟。

2.定期將每次巡檢及清理之照片登錄於Ecolife網站，建立巡檢日誌及清理日誌。

（3） 環境綠美化維護：於認養區域選定地點作綠美化工作或特殊景觀設計。
（4） 宣導落實環境整潔維護：指派幹部參與環保署訓練或講習擔任種子講師，並透過舉辦各種幹部訓練、活動或聚會場合宣導落實環境整潔維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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